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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圖書館 108 年悅讀一夏暑期推廣活動 

【小小吸墨鬼輕鬆 Fun 暑假 -樂讀推廣大使比賽】活動簡章 

 
壹、 活動宗旨： 

    為培養兒童及青少年學生養成良好閱讀習慣，進而增進閱讀素養，透過閱讀心

得書寫，強化學生了解新北在地人文，讓閱讀變有趣，啟發學生思考力、想像力、

創造力及表達能力，豐富暑期生活，並藉由本活動引導學生在閱讀後激發創意才能，

藉由樂讀推廣大使活動，培養學生口語表達能力及舞臺魅力，鼓勵學生上台分享讀

後心得與推薦自己喜歡的文本，一同打造新北市書香之都。 

貳、 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 

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新北市三重區先嗇宮、財團法人林堉琪先生紀念基金會 

肆、 承辦單位：新北市立圖書館暨三重區及蘆洲區各分館 

伍、 協辦單位：財團法人國紹泌尿科學教育基金會、新北市三蘆區高中職國中小學 

陸、 活動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區及蘆洲區各分館 

柒、 活動內容： 
    為鼓勵學生利用暑假到圖書館閱讀好書，本計畫將透過閱讀護照集點方式推

廣閱讀，凡活動截止日前借滿規定本數以上，即可獲得精美禮品，並辦理閱讀心

得、樂讀推廣大使主題，分別有幼兒組為繪畫創作、國小組為樂讀推廣大使、國

高中組為閱讀心得等作品參加競賽。 

捌、 活動辦法： 

一、 閱讀護照集點 

(一) 領取『閱讀護照』：參加對象，不限學區，凡高中以下之學生在本活動期

間持新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指定地點，到三重區及蘆洲區任一分館(詳

見下列活動地點)，領取『閱讀護照』參加本活動（每人限領 1份），參加

人數超出主辦單位預估值時，主辦單位將以影印閱讀護照集點卡供參加

學生使用。 

(二) 活動方式：凡在活動期間持『閱讀護照』，至三重區、蘆洲區任一分館借

閱書籍，兒童書籍僅限國小組與幼兒組借閱始得列計本活動書本數，漫畫

書均不列計，還書時，請當場由館員核蓋閱讀章，1本圖書蓋 1個章，所

借圖書必須滿 3 天才能歸還（例如：7 月 1 日借，7 月 4 日歸還）。凡集

滿 100個章以上，將可獲得精美禮品及獎狀一紙，以茲鼓勵(領取時間另

行公告於新北市立圖書館網站)。 

(三) 活動報名：本活動借書集章期間為 108年 7月 1日至 8月 31日止，閱讀

護照(含閱讀集點)及報名表，請於 9 月 4 日開館時間內將整資料送達三

重、蘆洲區各圖書館方完成報名手續，逾時將喪失参加資格。 

二、 閱讀心得．樂讀推廣大使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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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閱讀心得類：(繪畫、文字創作) 

1. 參賽對象: 

A. 說明：不限學區，於本活動期間借閱新北市圖書館所屬任一分館、

閱覽室、智慧圖書館或 ireading 智慧借還書站之 10 本圖書(不

含漫畫書)以上，始可參加。 

B. 分組：(參加組別以 107學年度下學期身分為準) 

a. 幼兒組：請自訂主題繪畫創作 8開尺寸以上之繪畫(限繪畫，

請自備圖畫紙）。 

b. 國中組：包括就讀公私立國中、高中附設國中部、國中補校且

未滿 18歲之學生、相當於國中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請以『毒品危害』相關主題文字創

作，字數 600字以上（須使用館方提供專用稿紙，手寫）。 

c. 高中組：包括就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日、夜間部與進修學

校且未滿 20歲、五專前三年學生、相當於高中階段之高級中

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無學籍者應出具

本局核發的學生身分證明，請以『文化藝術』相關主題文字創

作，字數 600字以上（須使用館方提供專用稿紙，手寫） 

2. 報名方式：本類活動自 108年 7月 4日起報名，至 108年 8月 31日截

止報名，報名表、專用稿紙請至三重區及蘆洲區各分館索取或逕至新北

市立圖書館網站（http://www.library.ntpc.gov.tw）「公告資訊」下

載、列印，填妥資料後，以掛號將作品郵寄至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 號)，封面請註明「參加 108 年悅讀一

夏閱讀心得創作比賽」，以 8 月 31 日郵戳為憑，未以掛號寄送者，至

遲於 8月 31日送達三重、蘆洲區各圖書館，寄送完整資料方完成報名

手續，逾時將不受理参賽資格。 

 

(二) 樂讀推廣大使比賽類： 

1. 參賽對象: 

A. 說明：限新北市學區所屬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參加組別以 107學

年度下學期身分為準，包括就讀公私立國小且未滿 15 歲之學生、

相當於國小階段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

生)，且於本活動期間借閱新北市圖書館所屬任一分館、閱覽室、

智慧圖書館或 ireading 智慧借還書站之 10 本圖書(不含漫畫書)

以上始可參加，形式不拘，可以說故事、演講、朗讀或其他方式進

行，其目的在於，選擇各年級組[主題]相關圖書，在閱讀理解後，

把你閱讀過的好書想方設法推廣給大家，讓評審與大眾因你的樂

讀推廣感到有興趣進而閱讀此書。 

B. 國小分組： 

a. 低年級組(1、2年級)：以『快樂與分享』相關為主題，舉例

圖書《黃色水桶》：現代家庭獨生子女多，父母總希望孩子能學會

分享，可在孩子的心中，面對自己喜歡的玩具，當然想「占為己有」，



 3 

從閱讀中讓孩子體會，所謂「擁有」不一定要讓心愛的水桶時時刻

刻放在身邊，隨著書中的情節認識自己內在情緒後，更進一層體會

內在情緒的多層次。 

b. 中年級組(3、4 年級)：以『理解友誼』相關為主題，舉例圖

書《蛇與蜥蜴不吵不相識》：在學校與好朋友爭吵嗎？吵架之後怎

麼合好？還算不算是好朋友？蛇與蜥蜴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如何

調整自己與好朋友達成平衡，孩子能在書中透過幽默的情節體會

其方法，而非指令式傳遞說教「真正的友誼應該....如何如何」。 

c. 高年級組(5、6年級)：以『認識自己』相關主題，舉例圖書

《夏之庭》：這本書談的是青少年與老人相處互動的小說！「閱讀」

就是從別人的故事中，豐富自己的閱歷，利用優質的文學作品補強

支離破碎課文的不足，因為要參加比賽而有機會好好思考一本好

書所引發的議題，多少可以彌補孩子人生經驗的不足，期待每個孩

子讀出不一樣的自己。 

2. 報名方式：自 108 年 7 月 4 日起報名，至 108 年 8 月 31 日截止報名，

請逕至新北市立圖書館網站（http://www.library.ntpc.gov.tw）「公

告資訊」下載、列印，並填妥資料後將○1 「報名表」、○2 「著作權聲明

暨授權同意書」、○3「參賽之樂讀推廣大使影片光碟」，光碟內含○4「初

賽內容大綱 200字以內文字電子檔案」，請適當保護後，一律以掛號郵

寄至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 號)，封

面請註明「參加 108年悅讀一夏樂讀推廣大使比賽活動」，以 8月 31日

郵戳為憑，寄送完整資料方完成報名手續，逾時將不受理参賽資格，若

光碟無法讀取，主辦單位將以電子郵件通知限期補件，逾時亦將不受理

参賽資格。 

3. 參賽規則: 

A. 比賽語言：國語、台語均可。 

B. 第一階段為影片作品初審，第二階段為現場決賽。 

C. 初審參賽者請自行拍攝樂讀推廣大使比賽內容 3至 5分鐘影片，拍

攝以立姿為主，需全身入鏡，拍攝畫質及聲音需清晰說書時請勿看

稿，勿報校名、姓名、穿著校服或透露其他可被辨識的身分訊息，

但影片光碟及初賽大綱電子檔，皆須標註檔名（格式：學校-班級-

姓名），資料未完整或符合規定者恕不受理。 

D. 初審以影片作品審查，參賽者每人以參加 1件作品為限，每組最高

人數以 200 名為限，以郵戳為憑，取最先投件序列，先以低、中、

高年級分組，分別進行影片初審評比，每組各選十分之一名額為原

則，主辦單位視報名狀況得酌予調整優選者名額進入決賽，決賽需

現場參加。 

E. 各組在特定主題下，初審與決賽之自選書籍內容不可相同，經審查

內容相同者將喪失決賽資格。 

F. 評審由主辦單位聘任，以得分高低決定名次序位，並得視實際參賽

人數酌予調整決賽獎勵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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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影片檔案格式為：MP4、AVI、WMV、MOV，不可後製（如：剪接、加

片頭片尾、字幕、特效、 配樂等），影片無法撥放時，主辦單位將

以電子郵件通知限期補正，逾時將喪失資格。 

H. 評分規則：道具與裝扮不列入評分標準，穿著整齊大方得宜即可，

評分重點著重於「樂讀」一事，鼓勵學童們將此樂趣傳達給他人，

首先必須熟讀文本，精度情節，整理出故事結果，體會出故事人物

的心情，轉述出在其過程中的個人體會，進而推敲出作者創作的內

涵，最後找到故事的高潮點推銷此書給未曾閱讀之人，讓閱讀成為

好事，可以與人分享並樂在其中。 

I. 評分標準： 

a. 傳敘述能力：35%（能清楚描述出自選書籍的精彩情節、能傳達

讀後心得與感想等） 

b. 聲音表情：30%（評分重點不強調字正腔圓，發音標準與否。著

重與個人在台上的故事渲染力、聲音表情等） 

c. 推廣表現：20% (表現形式不拘，鼓勵任何趣味、創意、肢體語

言等方式表達，其最終目的是推薦出自己閱讀後的好書能吸引

更多人來翻閱) 

d. 個人魅力、台風儀態：15%（參賽者能否吸引評審進入參賽者欲

推廣的書籍內容中） 

J. 時間限制： 

a. 每人為 3至 5分鐘。 

b. 若自備輔助道具以參賽者能獨自一人操作為限，若違反規定或

影響決賽流程，酌扣「總分」1分。 

c. 上場時依開口出聲為基準開始計時，計時方式以 3分鐘一到按

第 1 次鈴，5 分鐘按第 2 次，時間超過 1 分鐘按第 3 次(為長

鈴)，鈴聲響時請選手停止演說立即下臺；時間超過或不足者，

每半分鐘扣 1分，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惟誤差在 3秒之

內者，考量按鈴操作，不予扣分。 

K.決賽順序： 

a. 獲決賽資格者，需 108 年 10 月 5 日當日出席參賽並於 9 點前

向主辦單位繳交 200 字以內之決賽內容大綱，始得參加抽籤。 

b. 若經唱名三次，未參加抽籤或未出場比賽者，以自動棄權論。 

c. 依比賽前抽籤序號，唱名上場比賽。 

d. 比賽總分相同時，錄取參酌順序為：（一）傳敘述能力、（二）

聲音表情、（三）推廣表現、(四)台風儀態，若仍相同則由評審

現場決定。 

L.其他說明： 

a. 參賽者作品應未曾發表或得獎，若經舉發並查證屬實，需自負

法律責任，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並得要求返還全部得

獎獎勵，參賽者未符合參賽資格亦同。 

b. 決賽當日若遇天災或疫情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時，即停止辦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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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並另擇期通知舉行。 

c. 除主辦單位外，不得在場錄音、錄影或其他攝影行為。 

d.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增修公布之。 

 

(三) 各組創作比賽，得給予獎學金及獎狀一紙以茲鼓勵。 

 

 

(四) 本活動預計於 10 月 26 日(六)辦理公開頒獎儀式表揚各組創作比賽得獎

學生，時間若有變動將另行提前公告新北市立圖書館網站。 

(五) 領取獎學金應出示獲獎學生健康保險卡，代領人需出示國民身分證及獲

獎學生健保卡，以上證件均需為出示正本供查驗及簽領，不符或缺漏者，

不予發給。 

(六) 參賽者作品著作權仍歸屬作者，惟報名參加本活動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

主辦單位基於非營利之推廣、宣導及資源分享等目的，得使用參賽者初審

及決賽內容大綱、活動錄影錄音、繪畫、閱讀心得創作及相片，於需要時

進行重製、改作、發行、公開發表、透過網路公開傳輸等行為，且不另支

稿酬。 

(七) 所有參選作品請自行留存底稿，主辦單位均不退還。 

玖、 活動地點：三重、蘆洲區各圖書館 

一、 三重分館：三重區自強路一段 158號（電話：2981-4887） 

二、 三重田中分館：三重區忠孝路三段 40巷 51號 2樓（電話：2988-5482） 

三、 三重培德分館：三重區忠孝路二段 35號（電話：2984-2179） 

四、 三重南區分館：三重區重安街 70號 3樓（電話：2976-8729） 

五、 三重崇德分館：三重區仁孝街 62號 2樓（電話：2973-6987） 

六、 三重五常分館：三重區五華街 7巷 30號 2樓（電話：2989-0559） 

七、 三重東區分館：三重區溪尾街 303號（電話：2857-5270） 

獎學金 

類別 組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選 

繪畫 幼兒組 1,200 1,000 800 500 
(5 名) 

樂讀推

廣大使 

國小低年級組 6,000 3,000 
(2 名) 

2,000 
(2 名) 

500 
(最高 15 名) 

國小中年級組 6,000 3,000 
(2 名) 

2,000 
(2 名) 

500 
(最高 15 名) 

國小高年級組 6,000 3,000 
(2 名) 

2,000 
(2 名) 

500 
(最高 15 名) 

閱讀 

心得 

國中組 2,000 1,600 1,400 500 
(5 名) 

高中組 3,000 2,500 2,000 500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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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蘆洲永安閱覽室：蘆洲區永安南路二段 134號 2樓（電話：2285-1238） 

九、 蘆洲集賢分館：蘆洲區集賢路 245號 4樓（電話：8283-1792） 

十、 蘆洲長安分館：蘆洲區長安街 96號 3樓（電話：2847-5873） 

十一、 蘆洲兒童親子分館：蘆洲區集賢路 221巷 11號 2~3樓（電話：2288-

8294） 

十二、 蘆洲永平分館：蘆洲區永平街 1號 3樓（電話：2847-9964） 

 

壹拾、注意事項： 
   一、活動地點：新北市立圖書館所屬三重區、蘆洲區各分館。 

  二、活動內容請連結新北市立圖書館網站 http://www.library.ntpc.gov.tw 訊息 

      或洽詢三重分館電話(02)29814887#19王小姐。 

  三、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並公布於新北市立圖書館網站。 

  四、活動報名：詳細活動訊息及簡章，請連結網址：https://is.gd/jvLiRh  

 

 

https://is.gd/jvLiRh

